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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双重国籍的有限承认
连晓坚

摘 要 国籍对于确定一国境内的居民与该国的不同法律关系及在该国所处的不同法律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据不完全统

计，世界上现有 70 多个国家承认或接受双重国籍。对于中国来说，双重国籍是否必要？双重国籍是否可行？本文在此试作

简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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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国家的国籍。它主要是

由于各国法律存在的差异以及因种种情况产生的国籍变化而形

成的。由于国籍规则都由主权国家自己规定，所以关于国籍的立

法不尽相同。当然，国际上没有有关国际的统一规定也是重要原

因。鉴于国籍的取得主要有两种途径即是因出生而取得国籍和

因入籍而取得国籍，这就导致了双重国籍的产生。

在以前的国籍观念中，公民对国家的法律义务是“永久效忠”。

所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国籍法都明确排斥双重国籍。但随

国际一体化进程加剧，世界各国都认识到要想最大限度地获取国

家利益，那么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才能都是必不可少的，而有

效的实现这一条件的途径则是增强民族认同感。很多国家因而

转为明确承认双重国籍或对其持宽容态度。

不少国家实施的有别于以往的国籍政策是他们在面对世界

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大时代环境下，为了最大程度地维护自

身利益的一种应变措施。如俄罗斯是为了保障与独联体国家的

联系。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出于国家利益从

而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双重国籍。

二、双重国籍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确定国籍唯一原则的环境已经改变。1980 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宣告了不承认中

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的，确定了一个人一个国籍，即国籍唯一原

则。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各国普遍对共产党中国怀着恐惧和戒

备的心理。因此，当年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要求华侨入籍侨居

国，并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既有利于

保护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又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利益，是明智的

举措。但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

随着中国的开放，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急剧增加，大批包括港澳

台和外籍华人在内的境外人士也涌入中国大陆。中国修正国籍

唯一原则，承认双重国籍，无疑能更好地适应这种新形势。

其次，承认双重国籍，对我国有诸多益处。允许中国移民自愿

保留中国国籍，对外贸易文化交流频繁移民的来去自由能有所保

障；大量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可以以中国公民身份做法人在中国再

创业；避免人才回流后依外国人身份对待；在海外的移民以公民身

份回归故里，将大量资金、技术、经验带回祖国；海外中国移民以公

民身份来去自由，会带给中国更多更大的商机，还会给国家带来大

量外汇和税收；允许中国移民自愿保留中国国籍，不仅能够吸引海

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参加祖国建设，而且能够激励其在海外维护祖

国利益，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行双重国籍有利于中国政

府依法管理国外归来人士。这种政策不但使国家受益，而且使海

外华人受益，更甚者能满足海外华人的情感寄托。

三、双重国籍的可行性

首先，承认双重国籍，既继承了我国的传统国俗，也符合海外

华侨的心愿。中国传统上是一个宗法社会，故国、国土、故人情结

浓重，即使远走他乡，亦念念不忘落叶归根，认祖归宗。华侨居留

海外，远则千载，近则百年，历代以来，多以不忘桑梓、保留国籍、

沿用国俗为荣，不愿轻弃中国国籍。正是考虑到传统国俗和海外

华侨的心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三部国籍法——1909年

清政府颁布的《国籍条例》、1912 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国籍法》、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国籍法》，都实行承认双重国籍的

制度。从这种意义上说，承认双重国籍，又是我国的一个法律传统。

其次，无庸赘述，在当今大多数国家利用公开实行或默许双

重国籍来吸引人才、资金、技术的大环境下，调整国籍原则，完善

我国国籍法对我国利益不但不会造成损害，而且还可带来双赢的

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采用双重国籍政策或许是维系海外华人

最好的方法，同时也是利用海外华人资金、技术和人才最好的途

径。承认双重国籍后，相信海外华人的国际影响力及其资金、技

术和将更有效地为我所用。借此，经济的发展将获得实质性新突

破。正如曹思源所言，实行双重国籍最主要的好处在于“有利于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海外赤子的积极因素”。

四、有限度地承认

我们应该考虑公民要求、移民人数、外交关系、发展战略等诸

多因素，分析利弊，采取能保障国家与公民双重利益的政策。时

过境迁，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面临的国

际环境也今非昔比，国籍政策法律文本也应顺时而变，体现时代

精神。比较而言，中国现在是人才、技术、资金外流大国，《国籍

法》的限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因素，承认双重或多重国籍是

大势所趋，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在《国籍法》上也应与时俱进，与世

界接轨，进行适当改革。

关于怎样采取双重国籍，笔者认为，我国应该尽快修改、完善

《国籍法》，在坚持“一人一籍”的基础上，有限度地承认双重国籍。

何谓有限度的承认，即允对海外华人区别不同对象，区别不同国

家实行不同的国籍政策。

详言之，中国海外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自身的政治诉求不一

样，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取得所在国的国籍，与呼吁双重国籍的

北美新移民相比，东南亚华人已经落地生根，对流向北美地区、新

西兰等国的海外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根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采

取相同的政策。如果对后者实行双重国籍，一定会引起所在国政

府对我国的惶恐，也一定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和当地华人的现实处

境。这是由后者已经对当地国家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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